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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字〔2017〕24号
为广泛听取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加强学校领导与师生员工的沟通与联系，促进学校的建设发展，规范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的管理与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是依托学校办公网络为载体开设的网络校务管理信箱，是学校党委行政联系师生员工的一种重要渠道。
第二条  校园网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规划设计，党政办公室主任为总负责人，党政办公室信息督办科负责日常管理，网络信息中心负责提供技术保障。
第三条  师生员工可来信针对学校教学、科研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问题，提出咨询、意见和建议。
第二章  日常管理
第四条  根据来信的性质和内容，涉及学校层面的信件，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回复；涉及职能部门职责的信件，由党政办公室呈报有关学校领导或转至职能部门办理。
第五条 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应明确专人管理与本部门有关的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信件，对于党政办公室转来的信件，一般应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。
第六条  对师生员工反映的符合政策规定的问题，应当积极稳妥地予以解决；对一时解决有困难的，应当向师生员工解释清楚，争取尽早解决；对超出政策规定或过高的要求，积极做好说服、教育工作，以取得师生员工的理解。
第三章  工作纪律
第七条  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工作人员不得公布来信人要求保密的姓名、地址、单位等内容，不得将检举揭发信转至当事人或泄露有关内容。工作人员与来信人、来信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第八条  各部门应当坚持依法、公正地处理好职责范围内的书记信箱、校长信箱事项，不得互相推诿、拖延办理，上交矛盾，更不得激化矛盾。
第四章  附  则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院长信箱管理办法》（院办字[2009]9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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